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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

审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渝城管局发〔2024〕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管理局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

区、万盛经开区城市管理局，重庆经开区建设服务中心，市市政

设施运行保障中心，市交通开投集团，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管理办法》已经市城市管理

局 2024 年度第 6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24 年 8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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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工作，进一步提

高行政审批服务效能和水平，依据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》《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户外广告管理条

例》等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利用建（构）筑物、场地、

设施、交通工具等设置的灯箱、霓虹灯、电子显示装置、展示牌、

实物造型以及其他形式向户外发布广告信息的设施，其任意边长

大于等于 4 米，或者面积大于等于 10 平方米的，应当按照本办

法进行设置审批。

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中心城区市直管道路范围内

以及专门管理区域范围内的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，包括市直管

道路、重庆江北国际机场、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站点设施、

快速路二横线西段等区域内的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。中心城区

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上述区域以外各自辖区内的大型户外广

告设置审批。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管理部门负责

各自辖区内的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。

第四条 申请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应当符合《城市市容和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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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户外

广告管理条例》等法规规定，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划，符合国家

和本市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。

第五条 申请办理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，应当按照“渝快

办”公示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提供申请材料。

利用已有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，还应当提供该设施当年安全

检测合格报告。

第六条 审批部门受理申请材料后，应当严格审核其内容是

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、户外广告设置规划、技术标准规范要

求。对材料不全或者设置位置、规格、形状、材质等不符合要求

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详细明确的申报要求。

第七条 材料审核完成后，审批部门应当对照材料内容开展

实地核查。实地核查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开展，对申报

的设计图、设置效果图与实地情况进行比对后予以确认，并应当

对是否存在遮挡门窗、堵塞消防救援通道等影响公共安全的情况

进行核查。

实地核查发现不一致的，应当要求申请人整改一致。实地核

查结束后，应当将核查情况记录在内部审查流程表中。

第八条 审批部门应当在受理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申请

后 7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。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审批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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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作出准予决定，作出不准予决定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。

第九条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期限不应超过户外广告设置

规划有效期、户外广告设施设计使用年限和户外广告场地使用合

同期限。

第十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置期限即将到期的，可申请延续。

办理延续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。审批部

门按照审批程序重新审查，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，延续期限按照

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

建成户外广告设施后，审批部门应当对建成的户外广告设施实施

监管，对未按照批准条件建设的责令整改，逾期不整改的，依照

《重庆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依法处理。

第十二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应当按照户外广告相

关法律法规，依照《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》（CJJ/T

149-2021）《重庆市户外广告设置规范》（CG 028-2019）等技

术标准和规范的规定，加强户外广告设施的日常管理和安全检

查，定期进行维护保养，确保户外广告设施安全、完好、整洁、

美观。

第十三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期满后，设置人应当在

10 日内负责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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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9 月 10日起施行。


